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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2018—091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钢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

分送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00 在公司 1002#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董事唐斌、祝瑞荣、姚永宽、陈传明采用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8-093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下同）的《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8 年 12 月修订）》。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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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议事规则（2018 年 12 月修订）》。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2018 年 12 月修订）》。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2018 年 12 月修订）》。 

（五）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2018 年 12 月重新制订）》。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度）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规划的制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体现了公司重视

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且兼顾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强调现金

分红，保持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规划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现

金分红的透明度，以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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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2018-2020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七）审议通过《关于精准扶贫捐赠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号召，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

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精神，认真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

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要求，公司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出发，拟向甘肃

省天水市武山县捐赠价值不超过 750 万元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备，帮助贫困

地区尽快脱贫。 

该捐赠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对投资者利

益构成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

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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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关于向柏中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发展”）

与柏中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中环境”）共同签署《柏中环

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1,271,032,570.15 元

现金对柏中环境进行增资，认购柏中环境新增注册资本 589,828,896.75 元，超

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柏中环境资本公积；南钢发展以其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珂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珂水务”）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22,070,878.12

元）对柏中环境进行增资，认购柏中环境新增注册资本 149,458,570.28 元，超

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柏中环境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柏中环境 33.5090%股权、南钢发展持有柏中

环境 8.4910%的股权，合计持有柏中环境 42%的股权；金珂水务将由南钢发展

的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柏中环境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钱顺江、苏斌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向柏中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以自有资金、南钢发展以金珂水务 100%股权对柏中环境进行增资，

出资标的、增资标的价格均以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依据。该等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的出资标的、增资标的评估机构分别为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的业务资格及专

业的评估能力，能够在评估过程中保持独立性。 

我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南钢发展以金珂水务 100%股权对柏中环境进行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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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柏中环境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5）。 

（十）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南钢发展继续向金珂水务购买生活水、工业清水和中水处理服务，继续

向金珂水务销售水资源、电力、蒸汽等能源介质及提供土地租赁；根据实际业务

开展情况，同意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钱顺江、苏斌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

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对于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均按照“公

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

策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96）。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人进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钱顺江、苏斌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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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对于因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

易，公司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

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对 2019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所作出的安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7）。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 2019 年度预计为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钢铁有限公

司、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含香港金腾

发展有限公司）、新加坡金腾国际有限公司、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宿迁南钢

金鑫轧钢有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含江苏南钢钢材现货

贸易有限公司）和南京敬邺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含南京天之房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折合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67.8亿元的金融机构授信担保（包括2018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2019 年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为全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2、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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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3、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2019年度预计为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南京鑫武海

运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1.35亿元的银行授信担保（包括2018年已

发生且延续至2019年的担保）。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2、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

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3、董事会在对《关于 2019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表

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4、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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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9）。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19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19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301.4 亿元的授信额度（外币折算为人民币计算）。授信种类包

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敞口银票、保理、信用证、保函等。具体种类与额度以各

银行的最终授信为准。 

所有授信将根据需要，以公司的信用作保证担保，或商请其他单位为本公司

提供担保，或以公司资产等作抵押、质押担保。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30 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

甸南钢宾馆 1#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临 2018-100）。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